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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教函〔2018〕36号 

答复类型：A 

 
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050号建议的答复函 

                       

林树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完善校企合作机制，加大支持力度，建设应

用型民办高校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制定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动

全市高校与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建立校企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

意见》《关于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的实施意见》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精准提升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努力为泉州乃至全省经济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全市现有全日制高校 18所，

其中，本科高校 6所（公办 2所、民办 4所）、高职高专院校 12

所（公办 6所、民办 6所）；高校在校生 12.59万人，初步建立起

规模稳定、结构合理的服务泉州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全市

高校每年培养毕业生约 4.3 万名，平均就业率达 98%以上，其中

在泉州就业占 40%、在福建就业占 80%。 

一、主要工作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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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支持高校创新创业工作 

1．支持高校科研创新平台建设。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全市高校与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建

立校企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努力推动我市高

校与企业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工作，对接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需

求，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提升服务能力。截至目前，我市

高校共与 2052 家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其中年产值亿元以上

企业 560家；校企共建研发技术产业研发中心及重点实验室等研

发平台国家级 4个、省级 22个、市级 22个；2017年度共有科研

项目国家级 82 项、省部级 510 项，纵向、横向实际到帐科研经

费 1.2 亿元，其中校企联合开展科研项目 144 项、获得专利 263

个、技术服务收入 4091万元。截至目前，我市共获批省级“2011

协同创新中心”3 个、省级高职院校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3 个

（见附件）。2017 年 6 月，全省高职院校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黎明职业大学做经验介绍和典型发

言。 

2．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一是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建

设。截至目前，我市高校共有创业孵化平台省级 15 个、市级 7

个，创业培训基地国家级 1 个、省级 12 个、重大科研创新平台

及应用技术中心省级 44 个；2016～2017 学年度累计孵化项目 188

个、培训学生 8000 人次。2017 年，我市与省教育厅共建福建省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泉州），目前一期建设已完成，二期建设

正在进行，计划于 2018 年完成并投入使用。二是赛教融合提升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2016～2017学年度，我市高校大学生在各

级各类创新创业比赛中成绩优异，共获国家级奖项 60 项、省级

奖项 161项。2017 年，我局联合市人社局、妇联等单位举办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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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业实战大赛、市‘巾帼创业导师+项目’进高校活动等，

营造了人人参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2018年，

我局与市科协联合举办泉州市大学生创新创意大赛，进一步激发

大学生创新创造热情，展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现已进入高

校初赛阶段。三是积极资助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市人社局针对

大学生创业资金紧缺的实际，同步启动省、市两级优秀大学生创

业项目申报工作，在更短的时间内让大学生享受资助，近年来全

市有 57 个优秀创业项目享受了 289 万元的省级资金资助，有 87

个优秀创业项目享受了 159 万元市级资助。 

3．加大财政扶持力度。2016 年起，我市设立市级职业教育

专项资金每年 8000 万元，其中划拨专项，用于“鼓励校企共建

技术工艺和产品研发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协同创

新中心等科研平台”，“对 2016 年以来合作建设的项目，按项目

建设资金的 10%给予职业院校一次性建设经费补助，最高补助

200万元”。2016和 2017年，共计支持校企共建科研平台国家级

1个、省级 20个、市级 23个，合计奖补 1912.13万元。 

（二）关于支持民办应用型高校建设工作 

泉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营造

良好的政策环境，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民办高校得到更快更

好地发展，与公办高校共同担负着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

质人才的历史使命。目前，全市 18 所全日制高校中，民办高校

占 10 所，其中：泉州信息工程学院、闽南理工学院、福师大闽

南科技学院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推动我市民办高校发展中，市

政府（泉政〔2013〕19号）明确提出“省市出台的支持高等教育

发展的政策、措施一律适用于民办高校”，如：“桐江学者奖励计

划”“职业教育名师‘百人计划’培育项目”“职业教育技能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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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建设工程”等；我市于 2016年起设立的每年 8000万市级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应用型本科高校、职业院

校改革发展重点项目建设，2016 年和 2017 年共计给予民办高校

5524.65万元。 

三、下一步工作 

您在建议中准确指出了当前推进高校创新创业工作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市教

育局、人社局、经信委将积极采纳，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认真贯彻落实《职业学校

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教职成〔2018〕1号）和即将出台的福建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精神，重点推

动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围绕产业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和共性问

题开展协同创新，打造以企业为主体、高校为主力、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有效

对接融通，大力支持校企共建一批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高校

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实习实训平台，共建共管职工培训中心，提

升高校科研服务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水平，为泉州产业发展提供

重要科技支撑。 

（二）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实践。一是支持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校建设，加快推进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泉

州）建设，力争完成二期建设并投入使用，为我市大学生创新创

业提供专业服务。组建泉州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深化校际

创新创业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二是举办泉州市 2018

年大学生创新创意作品大赛，组织师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信息化教学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等学校大

学生学科技能竞赛和 2018 年厦漳泉三市联赛等各级各类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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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职业院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技术技能水平和职业综合素

养。三是继续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完善创业创新服务

体系，重点做好落实创业优惠政策、遴选资助一批优秀大学生创

业项目、评选一批优秀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等工作，扎实推进大

学生创业创新工作。 

（三）推动民办高校规范化可持续发展。发挥好市级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专项资金及“桐江学者奖励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作

用，重点推进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支持闽南科技学院转设

为独立设置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支持泉州信息工程学院、闽南理

工学院做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试点项目建设；推动我市应用

型本科高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申报建设一批省级应用型教学案

例。 

感谢您对我市高等教育工作的关心、理解与支持，欢迎继续

给予关注指导。 

 

分管领导：毛伟雄 

经办人员：黄洺鋆 

联系电话：22799607 

                                         

                                  泉州市教育局 

2018年 5月 29日 

 

 

抄送：市人大人事代表委、市政府督查室、市人社局、市经

信委。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5月 29日印发 


